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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主题 关于规范代理人退票审核材料的业务提示

签发时间 2023 年 2 月 17 日 签发人 艾朱巍

执行类型 阅知 落实传达反馈 联系人 吴用

发布范围

主送 各 OTA 平台、境内各区域营销中心、营业部

抄送
销售部领导、销售管理中心经理、国内呼叫中心经理、

销售审核中心经理、境内各区域营销单位经理

提示内容

各一线销售单位：

疫情结束，销售工作已步入正轨，代理人退票审核违规行

为居高不下。为避免浪费公司审核资源，改善与解决此类问题，

避免因审核延迟导致旅客投诉，现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工作要求

如下：

一、填写退票理由不规范

代理人应依据旅客真实申请原因，依据旅客提供的真实材料，

如实填写规范理由，如病退、拒载退票、航班延误退票、延迟开

学退票等。避免张冠李戴，填写与附件材料不一致的申请理由。

二、提交凭证材料不完整

代理人应严格按照我司下发的政策规定上传有效凭证材

料，材料应真实详实。

三、退票套用不正常航班等不符合政策理由，缺失真实凭

证有效性



请营业部从“源头管控”，负责宣贯到位公司所下发的各

项退票政策，并加强督促代理单位上传有效、真实的相关退票凭

证。

四、特殊申请退票无业务领导授权审批材料

请营业部走访代理人，加强督促规范代理单位严格按照公

司下发的政策进行特殊申请，按照规定上传有效凭证材料。未进

行特殊申请批准的客票不能上传申请。

五、大部分代理存在多退票款、少收退票费现象

请营业部加强代理人的业务培训及相关技能提升，在掌握

我司下发退票政策基础上去完成退票操作。

六、代理人走访与退票业务培训

各营业部对出现问题的代理人进行及时走访，并就病退、不

正常航班规定、重复购票、总条件等客规制度，要求代理人对业

务人员进行培训学习，避免提交台账出现问题。

七、考核应用

1. 销售管理中心将代理人恶意行为纳入代理人分级考评管

理。

2. 对出现的违规行为，根据客运销售代理协议进行严肃追

责。

（1）代理人在操作非自愿退票时，需按我司相关规定要求，

必须将退票材料一并提交，如未提交材料或材料不全，则按违规

提退处理；



（2）代理人在操作非自愿退票时，必须确保提交的退票材

料真实有效；

（3）若代理人违反上述要求，将依据国内销售代理协议，

按退票附件不齐全或虚假判定，予以对应服务等级全票价一倍金

额进行处罚。

七、其他

本业务提示由销售部销售管理中心负责解释，并于下发之日

起执行。

特此提示

市场营销委员会销售管理中心

2023 年 2 月 17 日


